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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体〔2006〕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举办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的 

通   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： 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进一步落实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

规程》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充分展示中小学校艺术教

育成果，推动我市中小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

举办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。 

本届艺术节以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

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为指导，坚持以育人为宗旨，树

立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充分展示我市中小学校近年来艺术教育的成

果，展现全市青少年学生爱祖国、爱家乡，朝气蓬勃、奋发向上

的精神风貌。 

各地、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成立相应的组织机

构。要根据艺术节的活动要求，结合各自的实际，因地、因校制

宜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坚持面向全体学生，重在普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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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全体学生参与到艺术节的各项活动中，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和

愉悦，不断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。 

附件： 1、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方案 

         2、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安排表 

     3、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名单 

 

 

  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四月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艺术节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宣传部，市政府办公室。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4 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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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方案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

干意见》为指导，坚持以育人为宗旨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，以学校

为基础，面向全体学生，重在普及。展现青少年学生爱祖国、爱家乡

和朝气蓬勃、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展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，

推动全市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。 

二、主题： 

阳光下成长 

三、内容： 

各校要围绕“阳光下成长”这一主题，因地、因校制宜，结合 “班

班有歌声、校校有美展”，开展一些健康向上、格调高雅、贴近校园、

贴近学生、贴近生活，具有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、学生特点的活动；

同时要注意坚持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，充分体现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民

族优秀文化传统。 

四、参加对象： 

小学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。 

五、项目和形式： 

㈠、本市系列活动（见附件二） 

㈡、选送优秀节目、作品和科学论文参加省第二届中小学生艺术

节展演活动。 

1、艺术表演类节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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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声乐：合唱（合唱队人数不超过 40 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8

分钟，钢琴伴奏限 1 人，指挥 1 人）；小合唱或表演唱（含伴奏人数

不超过 15 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6 分钟，不设指挥）；重唱（含伴奏人

数不超过 5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5分钟）；独唱（含伴奏人数不超过 2

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5分钟）。 

（2）器乐：管弦乐（含管乐和弦乐）或民乐合奏（管弦乐、民

乐合奏含指挥人数不超过 65 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8 分钟；管乐、弦

乐含指挥人数不超过 42 人，时间不超过 6分钟）；小合奏（不设指挥，

人数不超过 8 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6 分钟）；独奏（含伴奏人数不超

过 3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5分钟）。 

（3）舞蹈：群舞（人数不超过 36 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8 分钟）、

双人舞或三人舞（节目时间不超过 6分钟）、独舞（节目时间不超过 5

分钟）。 

（4）校园剧或课本剧（人数不超过 8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10 分

钟）。 

（5）少儿歌曲创作：各地、各校应广泛发动师生及相关人员进

行创作（应有规范的词谱）。 

2、艺术作品类 

（1）绘画：国画（尺寸不超过 69×69㎝或 69×50㎝）；水彩或

水粉画（尺寸不超过 55×55㎝或 55×80㎝）；版画（尺寸不超过 55

×55㎝）；卡通画（单幅为 4开；或短篇 4格，每格为 16 开）。 

（2）书法、篆刻：尺寸不超过 40×69㎝或 35×138㎝，书法字

体不限。 

（3）摄影：尺寸不超过 60×60㎝。 

３、艺术教育科学论文：按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全国第二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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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期间举办全国中小学生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

会的通知》的要求撰写。 

六、活动时间安排： 

1、第一阶段：2006 年 4 月-2006 年９月。以学校为单位，组织

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、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，并充分结合“五、

四”、“六、一”等节日，建党 85 周年，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开展活

动。广泛发动，达到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项艺术活动的要求。在学校

广泛开展活动的基础上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汇演、汇展。 

2、第二阶段：2006 年９月-１０月 

在县（市、区）汇演、汇展的基础上，举办全市汇演、汇展（另

文通知）。 

3、第三阶段：2006 年 10 月-2007 年１月。 

在全市汇演、汇展的基础上，选送优秀节目、作品和科学论文参

加省第二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展演活动。 

七、报送经市评选后参加省第二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展演活动的节

目、作品和科学论文的要求：。 

1、艺术表演节目类：每个节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所学校。 

2、报送节目、作品的数量：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报送艺术表演类节目 5个（其中中、小学合唱节

目各 1 个，乡土节目 1 个）、绘画作品１0 幅、书法（篆刻）作品 6

幅、摄影作品５幅。市直各中小学每校报送艺术表演类节目１个、绘

画作品５幅、书法（篆刻）作品３幅、摄影作品３幅。 

以上节目和作品必须按中学、小学和中职学校三个不同组别分开

选送，其中中学组和小学组各占 50%，中职组（不含艺术专业）可以

以校为单位直接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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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节目表演节目类用光盘（VCD 或 DVD）报送。声乐、器乐、

舞蹈、校园剧和课本剧应分别制作。在外包装及光盘上需注明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、学校名称，所在组别，节目名称和形式；光盘内不能出

现所在地区、学校名称。 

6、艺术作品应按规定尺寸报送，无需装裱。应在作品背面或另

附标签注明福建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名称及作者姓名和

所在年级。 

7、艺术教育科学论文：由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组织评选，

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 

8、报送时间、地点：  

报送时间：2006 年９月 30 日前（以邮戳为准） 

报送地点：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。 

另附：福建省中小学生艺术节征集会歌（含词曲、演唱 CD 或 DVD）、

会徽（Logo）设计、宣传画设计，请各地宣传发动，积极参加，报送

时间：2006 年 9 月 20 日前（以邮戳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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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安排表 
 

序号 活 动 内 容 拟办时间 合作单位 地 点 

1 

第 20 届中学生、第 8 届小学

生、第 3届中职学生美术、书

法现场比赛。 

4.1,4.8 ,4.15
美术教育研

究会 

晋光小学 

泉州六中 

华侨职专 

2 
中、小学生电子琴、手风琴独

奏比赛 
5 月份 市音协  

3 
少年儿童绘画、书法、摄影作

品展评 
6.1 期间 市妇联 

市妇女儿童活

动中心 

4 中小学生署期才艺大比拼 7—8 月份 海峡都市报  

5 中小学生南音独唱比赛 8 月份 市文化局 待定 

6 
“贤銮杯”中小学生钢琴独

奏比赛 
10 月份 

贤銮基金会 

市音协 
 

7 第七届泉州市合唱节 10 月份 市委宣传部  

8 中小学生舞蹈比赛 11 月份 市舞协  

9 
“阳光下成长”校园歌手独

唱比赛 
12 月份 市音协  

10 
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

优秀节目展演 
11 月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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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泉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名单 

 

组委会主任： 郑建树  泉州市教育局局长 

组委会副主任：陈伯禹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吴少锋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组委会成员：陈飞鹏 泉州市教育局计划财务科科长 

杨  伟 泉州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长 

黄庆坤 泉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科长 

胡建军 泉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科科长 

曾国跃 泉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陈军宣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

组委会办公室： 

    主任： 黄庆坤（兼） 

成员： 陈文明  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 

       陈德煌  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

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 

 


